东县府办发〔2020〕61号

东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东乡县2020年重点生态环境问题

督办清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相关单位：

《东乡县2020年重点生态环境问题督办清单》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东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8月5日

东乡县2020年重点生态环境问题督办清单
根据州政府办公室印发《2020年临夏州重点生态环境问题督办清单的通知》（临州办发〔2020〕15号）要求，经认真梳理，我县存在的重点生态环境问题如下：
一、存在的重点生态环境问题

（一）水污染防治方面

1、达板（东乡经济开发区）、河滩镇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滞后，污水收集率不高，效益没有充分发挥。

完成时限：2020年10月底前

责任单位：县住建局

2、东乡县污水处理厂运行经费未足额保障，导致运行管理工作不规范，存在设备更新不及时、尾水排放口粪大肠菌群时有超标等现象。

完成时限：即知即改，长期坚持

责任单位：县住建局、财政局

（二）大气污染防治方面

3、煤质管控不到位。全县虽建成一级煤炭集中交易市场和12个二级配送网点，但煤炭二级配送体系不完善、建设标准不高、环保设施不健全、经营管理不规范、无证照经营户清理不彻底等问题依然存在，煤炭源头卡口管控未发挥作用，全县仍有大量不明来源的煤炭销售使用。

完成时限：即知即改，长期坚持

责任单位：县工信局（负责煤炭一级市场及二级配送网点实施统一监管）、县市监局（负责煤质监测管理）、州生态环境局东乡分局（负责煤炭使用环节监管）

4、面源污染防治不到位。全县对焚烧农作物秸秆、垃圾、枯枝落叶和荒草等“四烧”行为巡查管控不力，行业部门牵头负责、乡镇具体抓落实的层级责任落实不到位，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存在缺位。

完成时限：即知即改、长期坚持

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秸秆、废旧农膜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及禁烧监管）、各乡镇人民政府

5、扬尘管控措施落实不到位。全县建筑工地普遍未严格落实“6个100%”抑尘措施，道路机械化清扫、洒水、渣土运输车辆管理等措施未形成长效机制，建筑工地扬尘和道路扬尘污染问题仍然突出。

完成时限：即知即改、长期坚持

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城管局
6、未完成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任务。2019年，我县PM10、PM2.5浓度值出现大幅上升，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区污染出现反弹。

完成时限：2020年12月底前

责任单位：州生态环境局东乡分局、县市监局、锁南镇、东塬乡、河滩镇

7、清洁能源改造工作仍不到位。县城区使用土炕、土灶、小煤炉造成大气污染的问题仍突出。

完成时限：2020年9月底

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州生态环境局东乡分局、锁南镇

（三）土壤污染防治方面

8、未完成2019年农村生活污水试点项目建设任务。

完成时限：2020年5月底前（省上要求2019年12月底完成）

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农业农村局、州生态环境局东乡分局

9、全域陈年垃圾虽得到一定整治，但农村垃圾随意倾倒、焚烧污染问题依然存在，没有形成长效的管理机制。
完成时限：即知即改、长期坚持

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州生态环境局东乡分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四）项目及资金管理方面

10、2019年中央生态环保专项资金项目检查反馈，我县在中央生态环保专项资金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中存在前期论证不充分、设施闲置等问题。

完成时限：2020年6月

责任单位：州生态环境局东乡分局

11、东乡县老虎嘴电厂、小庄电厂没有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

完成时限：2020年6月底前

责任单位：县水务局、州生态环境局东乡分局
12、对刘家峡库区、洮河流域、黄河流域临夏段等生态环境保护项目重视不够、推动不力，前期论证不充分，项目储备不足，成熟度不高，影响了项目资金争取和落地建设。

完成时限：2020年9月底前

责任单位：县发改局、水务局、住建局、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州生态环境局东乡分局、库移中心，相关乡镇

（五）中央环保督察反馈和交办问题

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待销号问题

13、“全省城市污水管网建设滞后，一些城市生活污水直排问题突出，造成部分河流污染严重”的问题已办结，但未经省级验收销号（州《整改方案》第13项）。

完成时限：2020年3月底前（原要求2018年12月底前）

责任单位：县住建局

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中需持续整改问题

14、“矿产资源违规开发造成生态破坏问题突出”的问题（州《整改方案》第6项），务必按时限要求整改到位并予以销号。

完成时限：2020年10月底前

责任单位：县自然资源局

15、2014年以来全州违规注册的燃煤锅炉淘汰整治工作进展滞后（州《整改方案》第11项）。自2014年以来全州共违规注册1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33台，截至目前，仅淘汰注销17台，剩余的16台中，实施达标改造、清洁能源改造和停用的燃煤锅炉均未完成整改销号任务。
完成时限：2020年5月底前

责任单位：县市监局
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信访问题

16、“原东乡县百和乡王家川村委会会计在王家川村与丁赵家村交界处山上砍伐树木，非法采砂，下雨后造成山体滑坡；将筛砂后的渣土堆积在山下公路边的排洪沟，雨后排洪沟洪水流至公路，此问题已存在五年”的案件未办结（308、607、759、820）。

完成时限：2020年6月底前

责任单位：县自然资源局

（六）省级环保督察剩余问题

17、未全面完成二级煤炭配送网点建设。

完成时限：2020年4月底前（原要求2019年3月底）

责任单位：县工信局

18、未全面完成砖瓦窑厂环境整治工作。

完成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责任单位：县工信局

（七）固体废物方面

19、全县医疗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对医疗废物收集转运不规范、不到位。

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责任单位：县卫健局

（八）生态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方面

20、生态环境分局专业人员不足，难以适应繁重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任务。

完成时限：2020年10月底前

责任单位：县编办（负责核定人员编制等事宜）、人社局（负责统一组织人员考录或聘任）、州生态环境局东乡分局（做好专业人员需求计划上报与衔接配合工作）

二、工作要求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县直各相关部门要将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列入本乡镇、本部门重要工作议事日程，主要负责人要对整改工作亲自研究、亲自安排、亲自推动，确保高标准、高质量整改到位。

二是严格督查检查。县整改办（州生态环境局东乡分局）要加强问题督查、指导和协调工作，各责任单位积极与上级业务部门衔接，加快问题整改，做好问题销号和上报工作，同时做好资料收集和建档。对未按期整改或整改结果未达目标要求的及时进行督办，确保整改方向不偏离、整改任务不落空、整改措施不打折。
三是严肃责任追究。各责任单位每月5日前向县整改办公室书面上报上月承担的责任问题整改情况，县整改办汇总后向县委县政府汇报进展情况。县整改办要对整改工作进行跟踪督查，对责任落实不力，存在敷衍整改、表面整改、虚假整改的部门和有关责任人，依法依规追责问责。

四是强化宣传教育。严格落实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公开各乡镇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推进重点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的具体情况，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争取群众的支持、理解与配合，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抄送：县委、人大、政协办，县长、各副县长、党组各成员，办公室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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